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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附加养老年金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阅读指引 
 

本阅读指引帮助您理解条款，保险合同的内容以条款为准。 

✓ 您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主合同的共同条款同样适用于本附加合同；如果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的共同条款有不一致的，

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                                                            1. 

 对于减轻或者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我们作了显著标识，请注意条款中字体加黑加粗加下划线显示

的部分。                                                                          8.9. 

 请留意本附加合同中关于合同效力和保险期间的条款。                                  2.7. 

 请留意保险条款中特定用语的脚注及其释义。                                                    

✓ 保险条款中的常用术语 

 投保人：购买保险并交纳保险费的人。 

 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受益人：发生保险事故后领取保险金的人。 

✓ 条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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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附加养老年金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条款 

在本合同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我方”或“本公司”指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第一章 合同的构成与效力 

1. 1

. 

合同构成 《招商信诺附加养老年金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

您的申请，经我们同意后，附加在主合同上。本附加合同及本附加合同所依附的主合

同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主合同的共同条款同样适用于本附加合同；如果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的共同条款

有不一致的，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 

 

2. 2

. 

合同效力 主合同效力终止的，本附加合同效力同时终止，我们不再承担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 

主合同效力中止的，本附加合同效力同时中止。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 

主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本附加合同效力不能单独恢复。 

主合同无效的，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第二章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3. 3

. 

投保范围 本附加合同投保范围同主合同投保范围。 

 

4.  养老年金领取

起始日及领取

方式 

若被保险人为男性，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为被保险人60周岁
1
的保单

周年日
2
；若被保险人为女性，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为被保险人55周

岁的保单周年日。 

本附加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分为年领和月领两种。自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

领取起始日起（含当日），不得变更养老年金领取方式。 

月领金额为最近一个已经过的保单周年日应领取的年领金额的8.4%。 

 

5.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 养老年金 

自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起（含当日），如果被保险人在保单周年日

仍生存的，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二、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自被保险人身故时

起效力终止。 

(一)如果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之前（不含当日）身故，

我们按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项下累计已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3
。 

                                                        
1
 周岁：指以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周岁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

不足一年的不计。如，被保险人出生日期为 2020年 1 月 1 日，2020年 1 月 1 日零时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二

十四时期间为 0周岁，2021年 1月 1日零时至 2021年 12月 31日二十四时期间为 1周岁，依此类推。 
2
 保单周年日：为主合同生效日在以后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3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本附加合同现金价值自被保险人 8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不含当日）之后减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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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当日）至被保险人 8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含当日）期间身故的，我们按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

故保险金： 

（1）如果被保险人生存至 8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含当日）我们累计应当给付的养老

年金总额
4
，但需扣除被保险人身故时已经领取（含应当领取）的养老年金；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项下累计已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但需扣除被保险人身

故时已经领取（含应当领取）的养老年金； 

（3）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 如果被保险人在 8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后（不含当日）身故，身故保险金为零。 

 

6. 6

. 

基本保险金额 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在保险单上载明。 

 

7. 7

. 

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时起算，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第三章 我们不保什么 

8. 7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将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伤或在本附加合同成立（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您已交足两年以上

保险费的，我们将向投保人以外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终止时

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9.  其他免责条款 除“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其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共同

条款之“年龄的计算与错误处理”、“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保险事故通知”、“其他

核定结果”、特定用语的脚注及其释义等。 

 

第四章 如何支付保险费 

10. 8

． 

 

保险费的支付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由您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 

第五章 如何领取保险金 

11. 1

0

. 

保险金申领资

料 

一、申领身故保险金时，申领人需填写索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所有证明和资料原件： 

1. 保险合同； 

2.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法院出

具的宣告死亡判决书，或者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3. 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4
 如果被保险人生存至 8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含当日）我们累计应当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 

（1）若被保险人为男性，且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该养老年金总额为 21×年领金额； 

（2）若被保险人为男性，且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该养老年金总额为 21×12×月领金额； 

（3）若被保险人为女性，且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该养老年金总额为 26×年领金额； 

（4）若被保险人为女性，且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该养老年金总额为 26×12×月领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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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5. 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6. 能够提供的与本项保险金申领有关的诊疗资料及其他证明、报告和文件。 

 

二、申领养老年金时，申领人需填写领取保险款项申请书，并提供下列所有证明和资

料原件： 

1. 保险合同； 

2.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能够提供的与本项保险金申领有关的其他证明、报告和文件。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时仍存在未向我们申领的养老年金，则我们将先向养老年金受益人

支付未领取的养老年金，再按照上述身故保险金的计算方式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支付

身故保险金；如果养老年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则未领取的养老年金将作为被保

险人的遗产，由我们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您或受益人应及时告知我们。如果任何人在被保险人身故后仍然

领取养老年金的，则受领人应当立即向我们返还已领取的养老年金，否则我们将向该

受领人提出索偿。 

委托他人申领保险金时，受托人必须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

权委托书。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继承人必须提供可证明其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受益人或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其合法监护人代其

申请领取保险金，该监护人必须提供受益人或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证明，以及该监护人具有合法监护权的证明。 

以上证明或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12.  受益人 一、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您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作为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受益份额

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及时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的

通知并且审核通过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寄送批单。该申请于批

注或批单上注明的变更生效起始时间起生效。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因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变更所引起的法律纠纷，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履行给付

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身故

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

益人丧失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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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保险金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其他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13.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下落不明，之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我

们以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作为被保险人的身故日期，并按本附加合同中

与身故有关的约定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之后经人民法院宣告

死亡的，我们以意外事件发生之日作为被保险人的身故日期，并按本附加合同中与身

故有关的约定处理。 

如果我们因被保险人宣告死亡而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被宣告死亡的被保险人重新出现

或人民法院撤销其死亡宣告的，身故保险金的受领人应当自知道前述情形之日起 30天

内向我们退还已领取的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的效力由您我双方依法协商处理。 

 

第六章 您拥有的其他权益 

14. 9

． 

保险单贷款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果本附加合同累积有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申请贷款。

每次贷款的期限最长为 6 个月，金额最低为人民币 1000 元，且不超过本附加合同当

时现金价值的 80%扣除未偿还的贷款本息后的余额，最终以我们审核通过的贷款金额

为准。贷款本息应在贷款期满之日前（含当日）偿还。如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

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5
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时，本附加合同效力中止。我们在合同效力中止期间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5 利息：贷款利息按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时，按贷款的经过天数和我们公布的贷款利率依复利方式计算。 


